
关于征求《浔阳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征求意见稿)》草案解读 

 

一、起草背景 

科学、完善的应急处置预案，是突发事件快速、高效应急处置的

基础。我区前期已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建立了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体系，为我区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学规范、高效有

序的应急处置提供了保障。但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原《预案》已不

适应当前形势要求。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江西

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应急预案

应定期进行修订。二是省级预案已进行重新修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置的有关规定已发生变化，区级预案应当根据市级预案要求及

时进行调整。三是随着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部分区直部门职能职责

已发生变化，相关工作的职责分工也应进行相应调整。因此，确有必

要对《预案》进行修订完善，切实增强《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二、主要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



检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交通

卫生检疫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江西省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江西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江西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九江市委、市政府《关于加

强公共卫生建设的若干意见》《九江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预案。 

三、目标任务 

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危害，指导和

规范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保障公众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

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四、主要内容 

《预案》共分八个部分。分别是总则、事件分级、组织体系、监

测、报告与预警、应急响应、后期处理、保障措施、奖惩、附则，明

确了我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组织体系架构和全过程响应程序。 

（一）总则。阐明了《预案》编制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

工作原则和事件分级。根据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二）应急指挥机构与职责。区政府设立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指挥部，统一组织、指挥、协调全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

作。由区政府区长或主要领导人任总指挥，区有关领导、区政府分管

领导或区政府办分管副主任、区卫健委主任任副总指挥。指挥部成员

由相关成员单位组成，区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主

任由区卫生健康委主任担任。《预案》明确规定了区指挥部、区指挥

部办公室、成员单位职责、工作组职责及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机构职责。 

（三）监测、预警与报告。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预警和

报告作了明确规定，并对责任报告单位、责任报告人、报告时限、程

序以及报告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 

（四）应急响应措施。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区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根据相应级别做出应急响应。同时，

要遵循事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实际情况和预防控制工作的需

要，及时调整预警和响应级别，以有效控制事件，减少危害和影响。 

（五）后期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要及

时取消限制性措施，恢复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区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应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有关人员对事件的处置情况进行评

估。 



（六）应急保障。《预案》通过对技术保障、队伍保障、培训和

演练、物资经费保障以及通信交通保障等多方面的要求，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整体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措施。 

（七）监督管理，通过宣传对社会公众的卫生应急知识和卫生科

普知识宣传教育做出了规定；对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作出

贡献的有功集体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对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预防、报告、调查、控制和处置过程中，有玩忽职守、失职、

渎职等行为的，依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

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八）附则。包括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中的名词术语解释、预

案管理、解释部门及实施时间。 

五、涉及范围 

（一）本预案主要适用于浔阳区范围内发生的各类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包括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职业中毒以及因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社会安全等事件引起的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二）本预案指导全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三）本预案涉及 16 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员单位（部门），5

个街道。 



六、执行标准 

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明

确职责、依法规范、快速反应，加强协作，平战结合、资源共享的原

则。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协调应急组织机构成员单位衔接工作，推

动指导本区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承担相关应急预案备案工作。 

七、关键词诠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

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

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重大传染病疫情：指某种传染病在短时间内发生、波及范围广泛，

出现大量的病人或死亡病例，其发病率远远超过常年的发病率水平的

情况。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指在短时间内，某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内同

时或者相继出现具有共同临床表现的病人，且病例数不断增加，范围

不断扩大，又暂时不能明确诊断的疾病。 

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指由于食品污染和职业危害的原因而造成

的人数众多或者伤亡较重的中毒事件。 

新传染病：指全球首次发现的传染病。 



我国尚未发现传染病：指埃博拉、猴痘、黄热病、人变异性克雅

氏病等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发现，在我国尚未发现过的传染病。 

我国已消灭传染病：指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 

八、新旧政策差异 

（一）健全指挥体系。根据机构改革情况，完善了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中应急指挥机构。 

（二）调整工作职责。根据成员单位现有职能，明确成员单位的

任务职责和分工，成员单位按职责开展医疗卫生救援相关应急处置工

作。 

 


